

附件3
2025年通州区非本市户籍适龄少年
初中入学工作办法

根据《2025年通州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实施细则》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副中心155平方公里范围内入学方式
副中心155平方公里范围内小学服务范围（本市户籍适龄儿童服务范围）居住并联合审核通过的小学毕业生，采取“多校联合电脑派位”的方式派位到我区有接收条件的初中入学。
（一）联合派位学校
第一组：第二中学、潞河中学
第二组：第六中学、首师大附中（通州校区）、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
第三组：第四中学、北京五中通州校区
第四组：北关中学
第五组：运河中学东校区、玉桥中学
第六组：北京二中通州校区、人大附中通州校区、通运学校
第七组：梨园学校、育才学校通州分校、运河中学、潞河中学附属学校
[bookmark: _Hlk196226403]第八组：十一学校通州实验学校、宋庄实验学校
第九组：理工附中通州校区
第十组：张家湾中学
第十一组：牛堡屯学校
第十二组：陆辛庄学校
第十三组：甘棠中学
第十四组：西集中学、郎府中学
第十五组：漷县中学、觅子店学校
第十六组：马驹桥学校、大杜社中学、拔萃骏源学校
第十七组：台湖学校
第十八组：次渠中学、景山学校通州分校
第十九组：永乐店中学、小务中学、柴厂屯学校
第二十组：潞河中学于家务校区
（二）志愿填报和派位
1.志愿填报
适龄少年父母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，一个联合派位学校组即一个志愿，志愿必须填满。
在填报志愿时，01片区小学服务范围内居住的小学毕业生，填报第一组至第二十组；02片区小学服务范围内居住的小学毕业生，填报第三组、第四组、第八组至第二十组；03片区小学服务范围内居住的小学毕业生，填报第七组至第二十组。
2.电脑派位
第一批次:适龄少年父母自有住房的，按所填志愿的顺序和学校可接收学位数量进行电脑派位。
第二批次:适龄少年父母租住住房的,在第一批次派位结束后，按所填志愿的顺序和学校可接收学位数量进行电脑派位。
二、副中心拓展区入学方式
副中心拓展区小学服务范围（本市户籍适龄儿童服务范围）居住并联合审核通过的小学毕业生，由相应的乡镇政府安排到我区有接收条件的初中入学。
三、注意事项
适龄少年父母应保证信息准确，信息不准确将不能正常入学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在通州区初中入学资格：（一）适龄少年未按规定时间和要求填报志愿；（二）未到派位或安排的初中报到。
四、时间安排
6月23日至6月25日，采取“多校联合电脑派位”方式入初中的非本市户籍适龄少年父母，登录“北京通州教育咨询”平台填报志愿。
7月4日，全区非本市户籍适龄少年父母，登录“北京通州教育咨询”平台查询派位或安排的入学结果。
7月5日，全区非本市户籍适龄少年父母，到派位或安排的初中报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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